
黑龙江工程学院

校领导联系院系工作职责（试行）

第一条 宣讲上级重要政策精神和学校党委、行政重大决策部署，帮助院系和全体师生深入领会精神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第二条 听取院系对学校党委和行政工作的意见建议，促进学校科学决策、民主管理。
第三条 掌握联系单位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总体情况，了解联系单位教学、科研、学科专业建设、招生就业、创新创业工作的基本情况，了解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基本情况，了解教职工和学生队伍的总体情况。
第四条 指导联系单位加强党的建设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。

第五条 指导联系单位加强安全、稳定、保密等项工作，协调指导联系单位处理重大事项及突发事件。
第六条 针对院系在基层党组织建设、思想政治工作、教育教学、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等方面遇到的困难、瓶颈和问题，帮助分析查找原因，协调指导予以解决。
第七条 对不属于本人职责范围的，积极协调相关校领导或职能部门帮助协调解决；对重大情况和问题，或具有一定普遍性、典型性问题，必要时提请学校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研究解决。
第八条 定期听取联系单位的工作汇报，每学期至少深入所联系的院系开展1次工作调研。各院系要定期向负责联系本单位的校领导汇报工作。对涉及本单位发展的重大事项等，要事先征求联系本单位的校领导意见。
第九条 对干部外出请假、公务接待、重大事项报备等项工作负有监督审批责任（注：经费支出审批按学校经费支出审批管理办法执行）。
第十条 根据需要定期向学校党委或主要负责同志汇报联系单位情况，为党委决策提供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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